[bookmark: _GoBack]武隆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武隆县工业投资优惠政策》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政府，县委各部委，县级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县属各企业： 
　　经县委、县政府同意，现将《武隆县工业投资优惠政策》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武隆县委办公室 
　　　　　　　　　　　　　　　　　　　　　　　　　　　　　武隆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3月28日 
  
武隆县工业投资优惠政策

　　为鼓励国内外资本投资武隆，促进我县工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特制定本政策。 
　　一、适用范围及条件 
　　（一）凡国家法律法规未禁止的行业和领域，一律对外开放和准入。重点鼓励绿色环保、上下游产业链关联度较高的工业类项目。 
　　（二）本政策所指工业类项目，是指在武隆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独资、合资、合作工业项目（不含水电开发、矿产资源开采、木竹材粗加工、石场砖厂等优势资源开发和资源粗加工项目）。 
　　二、用地政策 
　　（三）固定资产投资3000万元以上，且投入强度达到每亩135万元、产出强度达到每亩270万元，按每亩6万元出让厂区用地；固定资产投资2亿元以上，且投入强度达到每亩200万元、产出强度达到每亩400万元，按每亩2万元出让厂区用地。属国家、市级高新技术项目，且年实现税收1000万元以上的，按每亩5000元出让厂区用地。入驻工业园区的企业，由县政府负责“七通一平”（通公路、通电、通给水、通排水、通电话、通电视、通网络和平整土地）。在工业园区外投资兴办的加工型工业企业，并以有偿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出让综合价金市级以上政策计提后的县级留成实得部分安排给企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四）以租赁方式租用工业园区厂房兴办加工型投资项目的，从租赁合同生效之日起2年内免交租金；兴办高新技术项目的，5年内免交租金。 
　　三、财税政策 
　　（五）增值税。投资项目自纳税年度起，增值税县级实得部分第一年全额安排给企业，后两年按50%安排，用于企业物流补贴。对固定资产投资10亿元以上或年实现税收1亿元以上的重大工业项目物流补贴实行一事一议。 
　　（六）所得税。投资项目自纳税年度起，企业所得税县级实得部分前两年全额安排给企业，后三年按50%安排，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国家鼓励类投资项目，自纳税年度起，企业所得税按国家西部大开发延续政策规定的15%征收。 
　　（七）县外企业在我县注册设立总部（销售结算中心），其实现税收县级实得部分按60%的比例奖励给企业用于扩大经营规模。副总经理级别以上的企业高管，个人所得税全额征收后县级实得部分奖励给本人。 
　　四、规费政策 
　　（八）固定资产投资30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在项目建设期间和投产一年内收取的生产厂房部分的县级行政事业性规费，剔除工本费后全额安排给企业，收取的办公用房及附属设施部分规费按50%安排给企业。 
　　五、服务保障 
　　（九）投资项目纳入绿色通道，实行全程代办、限时办结。外来投资项目业主及外来员工的子女入学、就业等享受县内居民同等待遇。 
　　（十）固定资产投资3000万元至5亿元（含5亿元），或当年实现税收500万元至2000万元（含2000万元）的企业，若在仙女山旅游度假区为高管购置商品房，由县政府对其3套商品房（限300平方米）给予每平方米300元的补贴；固定资产投资5亿元以上或当年实现税收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县政府在仙女山旅游度假区适当配置企业研发及高管房建设用地。 
　　（十一）累计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或当年实现税收达500万元以上的企业，由县政府授予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 “投资者绿卡”（绿卡待遇包括：其本人持“投资者绿卡”和身份证件游览武隆县5A级景区可享受每次免5人门票的待遇、银行授信200万元）。 
　　六、附则 
　　（十二）对科技含量高、投资强度大和税收贡献大的投资项目（固定资产投资 8 亿元或年实现税收5000万元以上），或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的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国行业50强、重庆工业50强、重庆民营企业50强、高新技术领军企业投资项目，可实行“一事一议”，另行商定优惠政策。 
　　（十三）投资项目在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武陵山片区扶贫、三峡库区、重庆市渝东南片区、重庆市民营经济发展等政策的同时，可享受本优惠政策。 
　　（十四）新增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技改扩能项目，可同等享受本政策。 
　　（十五）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武隆委发〔2010〕7号文件同时废止。此前县委、县政府颁布的相关优惠政策与本政策不一致的，以本政策为准。本政策颁布之前已签约的项目按原约定优惠政策执行。 
　　（十六）本政策由县投资促进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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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隆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武隆县工业投资优惠政策》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政府，县委各部委，县级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县属各企业：        经县委、县政府同意，现将《武隆县工业投资优惠政策》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武隆县委办公室                                    武 隆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 年 3 月 28 日          武隆县工业投资优惠政策        为鼓励国内外资本投资武隆，促进我县工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特制定本政策。        一、适用范围及条件        （一）凡国家法律法规未禁止的行业和领域，一律对外开放和准入。重点鼓励绿色环保、 上下游产业链关联度较高的工业类项目。        （二）本政策所指工业类项目，是指在武隆固定资产投资 1000 万元以上的独资、合资、 合作工业项目（不含水电开发、矿产资源开采、木竹材粗加工、石场砖厂等优势资源开发和 资源粗加工项目）。        二、用地政策        （三）固定资产投资 3000 万元以上，且投入强度达到每亩 135 万元、产出强度达到每 亩 270 万元，按每亩 6 万元出让厂区用地；固定资产投资 2 亿元以上，且投入强度达到每亩 200 万元、产出强度达到每亩 400 万元，按每亩 2 万元出让厂区用地。属国家、市级高新技 术项目，且年实现税收 1000 万元以上的，按每亩 5000 元 出让厂区用地。入驻工业园区的企 业，由县政府负责“七通一平”（通公路、通电、通给水、通排水、通电话、通电视、通网 络和平整土地）。在工业园区外投资兴办的加工型工业企业，并以有偿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的，土地出让综合价金市级以上政策计提后的县级留成实得部分安排给企业用于基础设施建 设。        （四）以租赁方式租用工业园区厂房兴办加工型投资项目的，从租赁合同生效之日起 2 年内免交租金；兴办高新技术项目的， 5 年内免交租金。        三、财税政策        （五）增值税。投资项目自纳税年度起，增值税县级实得部分第一年全额安排给企业， 后两年按 50% 安排，用于企业物流补贴。对固定资产投资 10 亿元以上或年实现税收 1 亿元 以上的重大工业项目物流补贴实行一事一议。        （六）所得税。投资项目自纳税年度起，企业所得税县级实得部分前两年全额安排给企 业，后三年按 50% 安排，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国家鼓励类投资项目，自纳税年度起，企业 所得税按国家西部大开发延续政策规定的 15% 征收。        （七）县外企业在我县注册设立总部（销售结算中心），其实现税收县级实得部分按 60% 的比例奖励给企业用于扩大经营规模。副总经理级别以上的企业高管，个人所得税全额征收 后县级实 得部分奖励给本人。        四、规费政策        （八）固定资产投资 3000 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在项目建设期间和投产一年内收取的 生产厂房部分的县级行政事业性规费，剔除工本费后全额安排给企业，收取的办公用房及附 属设施部分规费按 50% 安排给企业。        五、服务保障        （九）投资项目纳入绿色通道，实行全程代办、限时办结。外来投资项目业主及外来员

